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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節 : （十六）台灣省政府所屬各級機關薦任及相當職等以下非主管人

員職位（工作）輪調要點

１．訂頒時間：民國七十年一月十四日。

２．實施範圍：各機關內部單位相近職系相當職位人員能互相適任者，

應辦理職位（工作）

　　輪調。

３．實施內容：

　　（１）擔任同一職位工作已滿三年者，應辦理職位（工作）輪調。

　　（２）輪調人數每次以不超過四分之一為限。

　　（３）對於被輪調人員之學識才能等應詳加檢討，儘量配合其專長。

　　（４）各機關被輪調人員，如因新任工作無法適任時，得陳述理由

申請改

　　　　　派調，但亦一次為限。

　　（５）向各機關首長對所屬應行辦理職位（工作）輪調人員，如確

因業務需

　　　　　要，或無其他相當職位了予以輪調時，得專案陳請該上級機

關核准

　　　　　暫緩辦理。

４．不列入職位（工作）輪調之職務：包括機要人員及秘書。人事、政風

警察、稅務及主

　　計人員依其有關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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